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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编写中的应用
曹丽君

（贵阳思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贵州 贵阳 550000）

1 近年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制度
的变化及发展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定义为：建设活动的准备阶段，对建设

项目的一系列行为，如设计、选址以及投产后的活动可能对环境

造成的负面影响加以探究和评估，给出防治方案，同时根据法定

程序加以报批的法律制度。在经济建设、环境建设以及城乡建设

的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法律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我国经济

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不可避免的会造成

一定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推进和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必然能够避免某些建设项目给环境造成的极其不利的作用

和影响，还可经由对可行性方案的审核，将部分建设项目对环境

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化。但不可以将环境影响评价当成限制发展

的一个方式，过于限制会不利于资源开发以及经济发展，进而无

法满足发展的需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主要是要达到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对建设项目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

在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践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制度

是非常重要的，随着近年我国各项法规、政策、技术导则的颁布，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制度也进入了相对完善和成熟的阶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要求，生态环境

部出台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下文简称为

《名录》），确定了不同行业的建设项目是否纳入环评，以及具体

的环评分类。《名录》既是建设单位履行环评主体责任、环评单位

提供技术服务的重要依据，也是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监管、执法

的法治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的变化，近

年来生态环境部一直在对《名录》进行更新、修订，自 2015年至今
已发布过 2015年版（环境保护部令第 33号）、2017年版（环境保
护部令第 44号）、2018年修正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号）以及
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6号）四个版本。
最新的 2021年版《名录》修改主要有三方面：①明确了名录

之外无环评的原则，提出“未作规定的建设项目，不纳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②对不涉及主体工程的改扩建项目，明
确按照改扩建的工程内容确定分类，解决执行中“就高不就低”问

题；③结合中央文件和法律法规制修订情况，调整环境敏感区的
名称表述。根据对新旧版《名录》的对比，本次 2021年版《名录》
调整后继续降低了部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类别，环评类别里一

些编制“报告书”的类目缩减，优化成了编制“报告表”的类目，一

些编制“报告表”类目则调整为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纳入环评

管理的项目数量实现大幅减少，在生态环境部就 2021 年版《名
录》的发布答记者问中也指出，调整后将更加聚焦了环评管理的

重点。

此次《名录》的修订是深化改革、落实国务院“放管服”任务的

要求；是科学高效、提高可操作性的要求；是制度衔接、减轻企业

负担的要求。能够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惠及广大小微

企业。与此同时，修订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数量也会相

应增加，如何快速有效的提高编制效率、满足企业需求等问题也

显现出来。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简化进程
目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称“报告表”）的内容和

格式是按照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的《关于公布〈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试行）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试行）内

容及格式的通知》（环发〔1999〕178号）的文件要求进行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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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的编制工作情况来看，报告表的文本最终编制完成后，

工艺较复杂的建设项目除去附图、附件等内容后，光是文本的内

容就可达到上百页，而工艺相对简单的建设项目也需要编制近

50页。虽然叫作“报告表”，却不像这个名字给人带来的“表格”一
样的简洁、直观之感，文本内容过多导致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给

建设单位带来诸多不便，比如建设单位的相关技术人员“看不

懂”报告表写的是什么，虽然自己是建设方，是整个建设项目的

相关技术人员，却无法快速有效的从报告表这样的技术文件中

找到需要的内容，不利于环评结束后企业自行进行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竣工验收和排污许可证的办理，以及配套环保设施的运

行、维护，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2020年 12月 24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内容、格式及编制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
33号），将于 2021年 4月 1日正式实施，同时自实施之日起环发
〔1999〕178号文废止。此次通知中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内
容、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特点将报告表分为

污染影响类和生态影响类，配套制定了这两类项目报告表的两

种格式，修订后的报告表格式、内容更加精简，能够让“外行”的

建设单位更清楚地了解报告表写的是什么，快速找到自己需要

的内容，同时也更便于生态环境部门的管理和审查效率，提高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有效性，有效展示了生态环境部深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放管服”改革，升级和规范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

的精神。

3 人工智能在报告表编写中应用的可能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在各行各业中均有应用，且发展

潜力巨大，以人工智能在法律中的应用为例，法律语音识别、法

律视频分析引擎、法律卷宗识别、文书智能服务等，都是人工智

能在法律中应用的体现。2017年 12月 29日，北京大学牵头创建
了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目的在于创建国内外首屈一指的人工

智能与法律产学研相结合的一体化基地，进而为人工智能与法

律领域提供智力方面的辅助，跟我们国家的 AI战略规划达成了
高度契合。

由人工智能在法律卷宗识别、文书智能服务的应用中可以看

出，此类内容较为单一的、主观文字内容较少的、以大量客观文

件和实测数据为基础的文书（或技术报告），有较好的与人工智

能结合的基础优势。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作为技术类的评估报告，要求其从业者必

须具备相关的专业技能与知识，具有一定的入门门槛，不过建设

项目往往包含了多个行业与领域，常规的项目分类包括：输变电

类、水利水电类、冶金机电类、轻工纺织化纤类、医药化工类、社

会区域类、采掘类以及公路类等，继续细分则更多，只要列在《名

录》中的建设项目都必须进行环评，这就导致了每个从业人员不

可能擅长所有类别的项目，必须要在了解行业基础知识的前提

下做好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故培养一个环境影响评

价专业技术人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结合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发布、修订的相关文件，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表的发展趋势为文本内容精简、项目数量增加，但同时从

事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人员却不能在短期内增加至匹配项目数

量的程度。势必会出现“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如何提高报告表的

编制效率，为人工智能与环境影响报告表结合提供了有效的解

决方案。

从内容上来讲，报告表主要由环保可行性论证、环保措施、环

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以及工程分析等要素

构成，这些要素都以各个领域的源强核算技术指南、现状监测数

据等作为报告表的基本数据支撑，最终建设项目从环保角度是

否可行的结论也是根据大量的数据汇总、计算得出，主观文字性

的叙述内容较少，更便于初期开发。

人工智能应用于报告表编写的最直接优势就是编制效率能

够大幅提高，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报告表格式来看，由

于格式内容相对复杂，需要大量的描述性语言来说明项目情况，

但 2021年 4月 1日开始执行的新格式大大简化了此类描述性
说明，在不影响报告表完整程度的前提下尽量精简，除此之外，

随着近年来各个领域《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以及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等政策的出台，对报告表

编制的规范化、精准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贵州省更是作为生态

环境部的试点制定了《环评排污许可及入河排污口设置“三合

一”行政审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于 2019 年 11 月 1日
起正式实施。而排污许可相关内容作为更有具行业规范化、数据

格式化等特点的编制内容，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相较报告表

来说更有可行性。

但与此同时，由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涉及各行各业，生

产工艺、环保措施等也不尽相同，如果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来编制

报告表显然是不可能的，人工审查仍是编制报告表最重要的一

个环节，在报告表由人工智能程序编制出文本的“初稿”之后，需

要技术人员结合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生产工艺、环保措

施、项目投资等）和建设单位的特殊要求，对文本进行检查、修改

和校核，才能最终给出一份合格的报告表。

4 结语
最近的数年间人工智能的发展突飞猛进，从诞生伊始理论与

技术层面均在不断完善，应用的范畴也愈发广泛，我国的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在随着经济社会的推进以及生态环保的

实际需要逐步升级和完善。两者若能有效结合，除了能达到提高

报告表的编制效率外，或能为环保行业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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